
对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
第0134号提案的答复
（关于重视南京公园游憩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与维护的建议）

王春伟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重视南京公园游憩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与维护的建议的提案收悉。我局经认真研究，并与协办单位共同会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南京园林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对南京的公园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对公园游憩服务设施建设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组织公园管理、规划建设、城市绿化、自然保护地、林业发展等相关处室认真学习研究，并在市级层面向市建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旅局广泛征求了意见。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美丽中国”战略和“美丽江苏”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市积极践行公园城市建设理念，持续推进“公园+”建设，加强公园绿地服务内容的拓展与提升，完善城市公园绿地游憩休闲、健身运动、文化科普、公共服务等复合功能。一是在公园中融入功能相宜的公共服务设施，细分需求，强化互动，为公园注入多元活力。二是让公园成为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为居民提供健康美好的精神生活，营造功能多元、内涵丰富的活力场景。三是坚持公园公益属性，持续加大城市公园免费开放力度，推进绿色开放空间的社会共建和全民共享。四是加强公园常态化考核力度，在考核中要求各公园做好园内设施维护、修缮与更新，为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游园环境。五是在公园绿地方案审查具体工作实践中，按照《公园设计规范》要求，落实公园游憩、服务等设施的设置规定，根据《建设工程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技术规程》（宁园建〔2021〕48号）要求，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审查内容和工作流程，重点对公园绿地内的服务设施设置、植物配置等进行了把关审查。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紧贴公园规划建设管理实际，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联合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指导各区、各板块和相关单位围绕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按照“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的总体要求，推进《南京公园城市建设工作方案》（宁园建〔2020〕53号）和《公园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落实。

一是加快推进公园游憩服务设施建设。在公园设施建设方面，针对公园配套设施建设，在公园提档升级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和方案审核环节，进一步加强老旧破损设施更新改造，关注休憩服务设施的补充完善，研究制定更加科学的公园养护定额，提高公园设施养护水平，凸显公园的人文关怀，营造更加舒适的游园环境。

二是科学规划游憩设施用地规划。在相关专题专项研究的基础上，组织编制的《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按照“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的原则，规划以完善休闲游憩、体育健身等功能为目标，加强城市公园（绿地休闲区）与绿色开敞区、生态绿地（特别用途区）之间统筹与衔接，构筑“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城郊游憩绿地体系，为市民提供高品质休闲空间。同时，由林地、湿地、河湖水系及零星耕地等构成的生态控制区域内以生态保护为重点，可适当布局一定量的旅游配套用地；以河流水系、山林空间等非建设用地绿色开敞区域与绿地休闲区共同构成中心城区重要的绿色开敞空间。

三是指导公园提档升级现有服务设施。进一步指导A级旅游景区加强园内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完善工作，在不影响景区整体风貌和相关保护规定前提下，合理增设部分个性化游憩服务设施。

四是科学布设公园系统，提升公园设施养护水平。在公园改善提升时，按照《公园设计规范》要求，落实公园游憩、服务等设施的设置规定；进一步加强老旧破损设施更新改造，关注休憩服务设施的补充完善，强化公园服务功能；完善公园考核机制，加大考核力度，提高公园设施养护水平；在保护好公园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让游客认识公园、享受公园，提高旅游体验感，为市民提供高品质休闲空间，提供更多可观、可游、可憩的场所。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广大南京市民在享受公园优良生态环境、优美景观环境的同时，会更加体会到公园优质休闲游憩的服务环境。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南京公园发展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202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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